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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交通大学“暑期本科生科研见习岗位”管

理办法
（2018 年 1月学校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）

第一节 总则

第一条上海交通大学“暑期本科生科研见习岗位” (以下

简称见习岗）,是根据学校培养具有“宽厚、复合、开放、创新”

特征的高素质创新人才要求，贯彻科研反哺教学理念而制定的一

项教学改革措施，是面向本科低年级学生的重要实践活动。为规

范见习岗的管理和实施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本办法为项目管理的依据，项目申请部门及项目负

责人应严格执行。

第三条见习岗项目由学校和院（系）或直属单位两级见习

岗指导工作组联合管理。各院（系）、直属单位PRP管理工作组兼

任暑期本科生科研见习岗工作组。

第二节 立项

第四条见习岗立项主体为教师，项目采取自愿立项，网上

公布信息，学生网上报名，师生双向选择确定上岗人员的方式进

行；申报项目每年受理一次，申请时间为每年春季学期的第11-13

周，逾期不再受理。

第五条申报见习岗需具备以下基本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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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立项人须为学生制定具有可行性的见习计划，使学生建立

起对科研工作的感性认识，同时对学生感兴趣的问题给予热心解

答，并给予有针对性的指导；

2.见习岗具有基本的实验室研究环境；

3.每位教师每期最多申报两项见习岗，每个岗位参加学生不

多于5名，见习岗执行时间一般为4-6周。

第六条 立项程序

1.申请人在规定的时间内在大学生创新实践平台进行新的见

习岗立项申请，填写申请项目表；

2.春季学期的第14周，各院（系）组织专家组对申请项目进

行评审，确定符合见习岗申报要求的岗位；

3.春季学期的第15-16周，教务处公布立项项目情况，供学生

选项、报名。

第三节 学生报名

第七条见习岗的报名对象主要为一年级本科生，旨在强调

科研体验、培养科研兴趣，为参与更高一级实践教学项目打下基

础。

第八条学生报名

1.在大学生创新实践平台上查询最新立项的见习岗详情；

2.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见习岗，在线报名。每位学生只能同时

参与一个见习岗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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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经立项人网上确认后，成为见习岗项目的入选学生；

4.春季学期结束前，在本科教学信息服务网公布新一期见习

岗执行岗位。

第四节 管理

第九条 院（系）或校实验中心见习岗指导工作组负责对见

习岗实施过程中进行过程管理。

第十条见习岗开始执行后，指导教师应指导学生按计划实

施并进行必要的安全教育，严禁让学生参与有一定危险性的实验

室活动。指导教师须定期和学生进行沟通，考查学生的工作进展

和见习收获，对学生进行相应指导。

第十一条上岗学生在夏季学期及暑假中的4至6周时间内，

应该主动求教，主动汇报，主动学习，像正式研究人员一样参与

实验室工作，按时参加集体活动（如项目组例会等），并按照指

导教师的要求开展一些力所能及的研究工作或协助指导教师完

成一些辅助性工作，同时做好相应的记录。

第十二条每位学生只能同时参加一项见习岗项目，但学生

选择科研见习岗位的时间，不能与本人夏季学期的教学安排相冲

突，也不能与学业培养计划中的教学实习相冲突，且见习岗不可

以替代教学实习或专业实习。

第十三条 已经报名的见习岗参与学生如在执行过程中退出

需说明原因并办理相关手续。已经立项并有学生参与的岗位如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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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执行过程中中止需说明原因并办理相关手续。

第五节 执行与验收

第十四条岗位执行

1.见习岗在执行过程中，要求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，

使学生积极主动地按照见习计划完成相应安排，培养科研兴趣和

意识。导师要发挥主导作用，对学生参与项目的全过程认真负责、

精心指导；

2.全校各实验中心、实验室均要向执行项目的学生免费开

放，做到保证使用，热心指导。

第十五条岗位验收

1.见习岗完成后，每位学生应在规定时间内对自己在岗期间

的工作情况和收获体会进行全面总结，认真填写《暑期科研见习

岗位总结报告》；

2.指导教师对学生在岗期间的工作表现进行考核并给予评

价。凡认真完成科研见习岗位工作并提交总结报告的学生，一般

可获得1个学分。所有学生成绩均计为P，学生获得的该类学分可

作为培养方案中的个性化学分或任意选修课学分记入学业档案；

3.各院（系）负责人认真审核并签署意见；

4.见习岗成绩记入《上海交通大学学生学习成绩大表》。

第十六条被验收项目存在下列情况之一者，不予通过验收

1.学生参与见习岗不认真、态度不端正，指导教师或部门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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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不通过；

2.未提交暑期科研见习岗电子或纸质结题材料。

第六节 保障与支持

第十七条 工作量与项目经费

见习岗旨在为指导教师提供人才发掘的平台，学校无工作量

和经费支持。鼓励院（系）、项目组根据实际情况为见习岗项目

配套一定的支持经费。

第七节 附则

第十八条 附则

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开始执行，由教务处、各院（系）或直

属单位暑期本科生科研见习岗工作组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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